
中港高中體育班【專長成就】（參賽成績）給分標準如下： 

得分 內 容 

98 

1、經由選拔獲選國家代表隊或曾代表參加全國運動會、全民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。 

2、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。 

3、參加教育部核定全國單項協會指定運動錦標賽【具甄試資格】，獲得前二名者。 

90 

1、參加全國運動會、全民運動會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第四至八名者。 

2、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四至六名者。 

3、參加教育部核定全國單項協會指定運動錦標賽【具甄試資格】，獲得第三至四名者。 

85 

1、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七、八名者。 

2、參加教育部核定全國單項協會指定運動錦標賽【具甄試資格】，獲得四至八名者。 

3、曾參加縣市級之單項比賽獲得前二名者。 

80 1、曾參加縣市級之單項比賽獲得第三至四名者。 

75 未獲得比賽成績者 

備註： 

1. 以上須以大會頒發獎狀或成績證明者為主。 

2. 以當學期及前一學期最優成績計算。 

3. 各學期期末成績證明或獎狀由各單項教練或同學提供送審。 

4.成績由體育組統一上網輸入。 

 

本案經學務處、教務處及各專長教練決議後，呈請鈞長核准後實施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中港高中體育班【學習態度】給分標準如下： 

教練 80％ 

1. 學習態度 60％ 

(總分 100 分計算，體能測驗 20％、專長課學習態度 40％)。 

2. 出缺席（晨操、專長、含暑訓）20％ 

(總分 100 分計算，曠課扣 2分/每小時、事假扣 2分/3 小時，遲到扣 2分/每次，

病假由教練依情況而定)。 

3.導師 20％ 

（1） 在校學習表現 

（2） 其他 

備註： 

（1）學期末由教練提紙本紀錄送體育組彙整並上網輸入成績。 

（2）導師部份成績送體育組彙整。 

附則 

如違反校規扣總分：警告 5分、小過 10 分、大過 20 分（總分 100 分計算）。 

 

本案經學務處、教務處及各專長教練決議後，呈請鈞長核准後實施。 

 

 


